審編說明
一、内文及統計圖表敘及資料年度，以民國年度為原則，如引用國際資訊，或有以西元年度表達情形。
二、約數金額【如：億（餘）元、萬（餘）元等】之表達，以餘數全捨為原則。
三、各項數字之百分比，因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，細項數字百分比之和，與總計數之百分比或有差異。
四、統計表內數值為零者，以「－」表示；有數值惟未達表列統計單位者，以表達至小數點後2位為原則，或以「0」表示；數值不明或尚未產生資料者，以「…」表示；毋須表達者，以「左斜框線」表示。
五、債務基金、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之預算數，係108年度法定預算數；至於決算數及決算審定數，係包含108年度預算數、以前年度保留數及108年度報准先行辦理數等之執行金額。
六、部分機關如因組織改造而新設者（詳下表），其機關名稱以事實發生時點之名稱為表達原則。

	主管機關名稱
	新設情形

	青年局
	108年10月1日成立

	註：1.青年局108年度未編列預算，相關經費係採墊付方式辦理，並編送單位決算。
2.資料時間：108年1月1日至109年6月30日。



